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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昌县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收费
调定价方案
（征求意见）

为深入落实国家“双减”政策，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

校课后服务工作，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江西省

定价目录》《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县课后服务收费

标准调定价方案。

一、调价理由

我县课后服务执行《会昌县中小学生课后服务项目的实

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会教科体字〔2020〕236 号）规

定的收费标准：每生 10 元/小时，1 小时为 1 课时。目前，

根据课后服务内容，实际执行收费标准为：教学日（周一至

周五）课后托管服务每课时（40 分钟）收费 5 元/生、假期

（周末寒暑假）兴趣活动每课时（40 分钟）收费 7.5 元/生。

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该试行方案已满两周年，按有关规

定，须对试行期内的收支情况进行成本核算，重新制定标准。

此外，根据《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规定要求，为落实国家“双减”政策，进一步做好义

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，各地要科学制定收费标准，坚持

公益性、非营利性原则，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扣减财政补

贴制定本地收费标准。因此，为规范各中小学校课后服务收

费行为，遵照公益性、非营利性原则，拟对我县义务教育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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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学校课后服务现行收费标准进行重新制定。

二、拟调价方案

依据对全县中小学校课后服务成本监审报告，按照公益

性、非营利性原则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合理确定课后服务项目

收费标准。具体拟作如下调整：

类 别

原标准

元/课时/生（小学 40

分钟，初中 45 分钟）

新标准

元/课时/生（小学 40

分钟，初中 45 分钟）

调价幅

度

教学日（周一至

周五）课后托管

服务

5 3.97 -20.6%

假期(周末寒暑

假)兴趣活动
7.5 5.57 -25.7%

根据《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规定，课后服务采取服务性收费筹措经费的，实行政

府指导价管理。本次制定的课后服务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，

下浮不限。课后服务包括课后托管服务和课后兴趣活动服务。

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，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

与答疑；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，开展丰富多彩的

科普、文体、艺术、劳动、阅读、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，供

学生自主选择参加，尽可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。

三、有关规定

（一）政策依据

1.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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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中发办

〔2021〕40 号）；

2.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28 号）；

3.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《关

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赣教发

〔2019〕10 号）；

4.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定价目录>的通知》

（赣发改价调规〔2022〕807 号）；

5.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《关

于印发<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教基字〔2022〕42 号）；

（二）定价授权

1.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定价目录>的通知》

（赣发改价调规〔2022〕807 号）文件规定,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服务性收费标准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。

2.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《关

于印发<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教基字〔2022〕42 号）规定，第二十条：

科学制定收费标准。课后服务采取服务性收费筹措经费的，

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收费标准由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部

门会同教育、财政部门联合报本级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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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金管理与监督

课后服务费实行按月收取、据实结算。课后服务收费由

各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，纳入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和核算，

缴入财政非税账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专款专用，

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，具体开支范

围由当地教育、财政等部门研究确定。对聘请校外人员提供

课后服务的，课后服务补助可按劳务费管理。学校要健全课

后服务经费预算财务管理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

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
（四）优惠政策

根据《江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赣教基字〔2022〕42 号）规定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参加课后服务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政策予以减免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课后服务工作必须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，严

禁任何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或不参加，严禁讲授新

课、违规集体补课、乱收费或搭车收费，严禁借课后服务名

义乱发教师补贴。各校要按照自愿报名、签订协议、公开公

示等环节，严格规范各项工作程序。

（二）各校要通过学校公示栏、公示墙等方式将课后托

管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、收费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公示，主

动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，增强学校收费透明度。各校

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超标准收费或超范围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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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校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正面引导，积极争取学生

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要根据

课后托管服务工作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校具体实施方案，建立

健全课后托管服务工作安全管理制度，切实保障师生安全。

（四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，主动抓好统筹协

调，全面指导学校课后服务实施工作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课

后服务收费的指导和监管。财政部门要统筹做好课后服务经

费保障工作。人社部门要做好教师绩效工资核定有关工作。

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参与，形成合力，共

推课后服务开展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本方案拟自 2023 年春学期开学起执行。如上级有新的

政策规定出台，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。

2023 年 2 月 9 日


